附件2
《湖北省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

（征求意见稿）》修订说明

为促进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有序发展，规范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经营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等法律法规和文件要求，结合我省实际，省体育局对《湖北省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试行）》进行修订，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修订背景

为加强和规范我省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管理，促进全省体育类校外培训行业健康有序发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等相关法律法规，经过多次征求省体育局相关职能处室、各市州体育行政管理部门、相关运动项目管理中心、行业专家学者、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代表意见，并反复修改完善，省体育局修订了《湖北省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试行）》。修订后的《湖北省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标准》），回应了试行期间存在的“堵点”，进一步适应了全省体育类校外培训行业规范发展的需求。

二、修订依据
此次修订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关于做好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监管工作的通知》《课外体育培训行为规范》《关于规范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的公告》等相关法律法规，同时借鉴部分省市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管理的经验，结合我省的实际情况进行修订。

三、总体思路

（一）打通审批堵点。一是关于相关证明文件的问题。本次修订删去原《标准》第四章第四条中“取得住建、消防和卫生检验合格证明材料”，修改为“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实际控制人为机构消防安全责任人，应在公共区域明显位置张贴《消防安全承诺书》。应建立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落实各项安全职责，定期开展安全自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应将各类安全制度、安全注意事项和特殊要求、平面示意图及疏散通道指示图等悬挂在明显位置；设置醒目的安全指示标志，并确保安全疏散通道畅通。”二是关于开办资金的问题。本次修订在原《标准》第五章第二条中增加“以货币出资的，应当足额存入机构监管账户；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提供有资质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二）规范人员资质。一是关于培训机构执教人员资质证书问题。本次修订在原《标准》第七章第一条中增加“本市市级单项体育协会及青少年体育协会（联合会）颁发的教练（员）等级证书”，为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人员获取资质证明提供更多选择。

（三）倡导收费改革。为保障培训机构消费者权益，促进行业良性发展，本次修订在《标准》第六章第四条中增加“鼓励培训机构开设依托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实施的‘先学后付’收费模式，并在公共区域明显位置进行信息公示”。

（四）加强安全管理。本次修订将原《标准》第十一章第三条修改为“培训机构应当健全运动伤害风险防范机制，配备常规医疗急救药品及设备，鼓励配备自动体外除颤仪（AED），鼓励根据自身规模配备经过培训并获得急救证书的人员，加强对从业人员开展关于运动损伤防护与急救培训等方面的培训”。

四、主要内容

原《标准》共十三章四十九条，修订后的《标准》十三章四十九条。

第一章适用范围。无修改。明确了适用的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
第二章举办者。无修改。明确了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举办者的条件。

第三章机构机构名称。无修改。明确了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名称要求。

第四章场地设施。其一，删去第四章第一条中的取得房屋质量合格证明。其二，将第四章第三条修改为“以租赁形式使用的培训场所，应当提供具有法律效力的租赁合同。租赁期限自申请举办之日起不得少于1年。”其三，删去第四章第四条中的取得住建、消防和卫生检验合格证明材料。修改为“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实际控制人是机构的消防安全责任人，应在公共区域明显位置张贴《消防安全承诺书》。应建立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并落实各项安全职责，定期开展安全自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第五章办学投入。在第五章第二条中增加“以货币出资的，应当足额存入机构监管账户；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提供有资质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第六章培训收费及管理。在第六章第四条中增加“鼓励培训机构开设依托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实施的‘先学后付’收费模式，并在公共区域明显位置进行信息公示”。

第七章师资队伍。增设本市市级单项体育协会及青少年体育协会（联合会）颁发的教练（员）等级证书。

第八章培训课程。无修改。明确了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教材与课程要求。

第九章规章制度。无修改。明确了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的管理章程与管理制度要求。

第十章组织机构。删除第十章第三条要求“培训机构负责人有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表述，调整为“培训机构负责人应当具有5年以上教育管理经验。”

第十一章安全要求。将第十一章第三条修改为：“培训机构应当健全运动伤害风险防范机制，配备常规医疗急救药品及设备，鼓励配备自动体外除颤仪（AED），鼓励根据自身规模配备经过培训并获得急救证书的人员，加强对从业人员开展关于运动损伤防护与急救培训等方面的培训。”
第十二章审批登记。无修改。明确了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施行审批登记实行属地管理、“一点一审”制度及年检制度。

第十三章附则。无修改。明确了标准有效期限与最终解释权。



